
人社部发 [2019] 16号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

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

各省、 自治 区、 直 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

(局)、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、 各直属

机构人事部门， 各中央企业人事部门：

工程技术人才 是建设创新 型国家和 世界科技 强国的重要 力

量。 深 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， 对 于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

力、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、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

义。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、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 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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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自行试点评审的工程系列正高级职称， 要按有关规定通过一定

程序进行确认 。 在改革中要认真总结经验， 及时解决改革中出现

的新情况、 新问题， 妥善处理改革 、 发展和稳定的关系。

(三) 加强宣传 ， 营造环境 。 各地 区、 各有关部 门要 加强宣

传引导， 搞好政策解读， 充分调动工程技术人才的积极性，引导

工程技术人才积极支持和参与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，营造

有利于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 的良好氛围。

本指导意见适用于机械、 材料、 冶 金、 电气、 电子、 信息通

信、 仪器仪表、 能源动力、 广播电视 、 控制工程、 计算机、 自动

化、 建设、 土木、 水利、 测绘 、 气象、 化工、 地质、 矿业、 石 油

与天然气、 纺织、 轻工、 交通运输 、 船舶与海洋、 航空宇航、 兵

器、 核工程、 林业工程、 城 乡规划、 风景园林 、 环境、 生物、 食

品、 安全 、 质量、 计量、 标准化等领域的工程技术人才。

附件： 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基本标准条件

工 业和信 感 化 部

2019年2月 1 日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(此件主动公开)

(联系单位 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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